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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小珊报道：
近日，江门市新会区虫媒传染病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 《关于限期拆
除农村危破空置房的通告》（以下简称

《通告》），明确对辖区范围内农村危
破空置房进行清理拆除，旨在全面清
除蚊虫孳生地，消除农村危破空置房
安全隐患。

《通告》 明确了五类清理拆除对
象：一是经鉴定属于 D 级的危破房
屋；二是长期无人居住或无人管护的
危破房屋；三是各类长期闲置废弃的
畜禽圈舍；四是长期闲置或存在安全
隐患的旧厂房、简易搭建、附属建

（构） 筑物；五是其他影响村容村貌或
存在安全隐患的残垣断壁、破旧围
墙、厕所等。

《通 告》 要 求 ， 按 照 “ 应 拆 尽
拆、宜修则修”的原则，对没有宅基
地使用证的危破空置房，应拆尽拆；
对有宅基地使用证的危破空置房，宅
基地产权人需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前，
凭相关宅基地证件到所属村 （居） 委
会确认登记，并自行清理宅基地内各
类垃圾杂物和地上附着物，以及对宅
基地进行维修或拆除。

《通告》 强调，对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的危破空置房，由所在镇人民

政府 （街道办事处） 或村 （居） 委会
立即组织清理拆除。对其他危破空
置房，《通告》 发布之日起至 2025 年
10 月 15 日 ， 农 户 、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
农 村 企 业 的 危 房 由 权 属 人 自 行 拆
除，并自行清理宅基地内各类垃圾
杂物和地上附着物。2025 年 10 月 15
日起，权属人逾期不自行清理拆除
的，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置，并由所
在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统一
组织清理或拆除。

关于清理拆除后的宅基地权属问
题，《通告》 明确，对宅基地使用权确
权颁证的，保持原有的产权关系不

变；对未确权的，以农村危破空置房
拆除档案资料为依据，由农户申领
镇、村 （居） 加盖公章的土地权属证
明，作为原有危破空置房宅基地归属
权益和享受国家政策的证明。拆后土
地，权属人可依法享受国家相关政
策，可依法盘活再利用。

《通告》 还明确，对因应拆未拆
的危破空置房及建 （构） 筑物坍塌
造成他人伤害及财产损失的，由原
房主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将依法对
原房主进行处罚，并赔偿他人经济
损失；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日，揭阳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 《揭
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整治违法建设
的通告》（揭府规 〔2025〕 3 号）（以
下简称 《通告》），对全市范围内的
违法建设进行全面整治。《通告》 要
求，所有在建的违法建设必须停止，
拒不停止将被停水、停电、依法拆除
等。

此次整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 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覆盖全
市范围。《通告》 明确，所有组织和个
人需自觉抵制违法建设并配合整治工
作 ， 所 有 在 建 的 违 法 建 设 都 必 须 停
止；对拒不停止建设、继续抢建的，
属地政府要立即组织相关部门依法采
取停水、停电、查封施工现场、扣押
施工工具、依法拆除等合法有效措施
予以制止。

针对不同时间节点的违法建筑，
《通告》 提出分类处置要求：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建成的违法建筑，相关主
体须自行整改，未整改的将依法予以
罚款、拆除或没收；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后开工建设以及在原有建筑物上续建
的违法建筑，须自行整改，未整改的
一律依法强制拆除或没收。

同时，自来水、电力、燃气、电
信、有线电视等生产经营企业及用户
要拒绝向违法建设提供临时性或者永
久 性 服 务 ； 勘 察 、 设 计 、 施 工 、 监
理、预拌混凝土的单位 （个人） 要拒
绝向违法建设提供服务或出售建筑材
料 ， 违 者 依 法 处 理 。 党 员 、 公 职 人
员、国有企业人员、事业单位人员、
村 （居） 委人员要带头维护城市规划
秩序，凡支持、参与违法建设的，依
法依纪追究责任。在整治过程中，凡
阻 碍 国 家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依 法 执 行 职
务，发生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此次整治是落实揭阳市委、市政府
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旨在进一步净
化 城 市 建 设 环 境 ， 维 护 良 好 规 划 秩
序。《通告》 有效期至 2030 年 9 月 17
日，原 《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整
治违法建设的通告》（揭府规 〔2020〕
2号） 同步废止。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钟梓骥报道：
近日，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
公告，面向全市公开征集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市级试点项目。即日
起至 10 月 31 日，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企
业可申报未售住宅房源，经市政府选
定的国有企业将依法开展收购，推动
存量资源转化为公租房、保障性租赁
住房及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本次征集范围为全市已建成未出
售 且 用 途 为 住 宅 的 存 量 商 品 房 项
目，要求房源分布相对集中方便管
理，收购用作公共租赁住房的房源
还应满足能够分割为独立管理单元
的条件。根据公告，用于公租房的
房源建筑面积严格控制在 60 平方米
以下；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房源
建筑面积以 70 平方米以下为主，可
针对二孩及以上家庭住房需求等实
际情况，适当放宽面积标准。对于
建筑面积超出 70 平方米的房源，可

通过必要的改造并面向多个申请人
按间出租。用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的房源建筑面积以 90 平方米以下为

主，原则上不超过 120 平方米。所有
房源须为已完成竣工验收备案的现
房，项目资产负债、法律关系和权

属清晰，手续齐备、无查封等交易
限制，可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且需
满足政府专项债券申报条件及金融
机构发放贷款要求。

收购价格方面，本次征集实行分
类核算机制：配租型住房由收购主体
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法依规协商确定
公平合理收购价格，也可以由资产评
估机构开展第三方独立、公正评估确
定收购价格。收购用作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的，收购价格应以同地段保障性
住房重置价格为参考上限，即划拨土
地成本和建安成本、加不超过 5%的利
润。收购价格定价应确保保障性住房
配租、配售等经营收入能够覆盖项目
融资本息和收益要求。

有意参与此次征集的房地产企业
需在 10 月 31 日 17:00 前将有关资料现
场报送至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
房保障科，详情可通过中山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官网查询。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通讯
员肖明葵、冯岩、周海龙、黄翀、刘
冬明、刘婧茹报道：国庆前夕，由中
交第四航务工程局 （以下简称中交四
航局） 承建的揭阳活力古城改造提升
项目取得重要进展，中山路 308 栋南
洋风格骑楼修缮顺利完工，历史文化
街区以连片拱廊、雕花灰塑的复古风
貌向市民开放。10 月 1 日开街当天，
街区开展歌舞、非遗、民俗、语言类
节目等文化活动，古城首日累计接待
游客超10万人次。

“刚来时，居民围着问‘会不会
拆了重盖’，我当场承诺，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揭阳人，我们一定会‘修
旧如旧’，留住大家的乡愁。”中交四
航 （揭阳）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树铭说。项目团队首先组建“攻坚
小组”，逐栋摸排骑楼古建筑，走访
200 多位老居民，收集上百张泛黄老
照片——小到“协昌号”牌匾的字体
间距，大到骑楼廊柱的缠枝纹样密
度，都要从老照片里找依据。“光是
一栋骑楼的修缮方案，我们就改了 13
版。”中交四航局揭阳古城片区项目

负责人彭刚指着一处刚修复的灰塑解
释，“传统灰塑要用贝灰加糯米浆调
和，我们试了 6 次色，就怕差一点，
丢了历史的味道。”

针对灰塑、彩画、嵌瓷等非遗传
统技艺，项目团队联合省级、市级传
承人，遵循古法，既沿用传统材料，
又融入现代工艺加固，让建筑在保持
原貌的同时更加牢固；常态投入超千
名作业人员、40 余台设备，采用“空
间分层、时间错峰”的立体施工法：
白天，工人们专注外墙清洗、木门窗
修复、灰塑彩绘等精细活；夜幕下，灯
光如昼，施工人员则抓紧进行管道铺
设、基础加固。高峰期时，项目 24 小时
轮班不停歇，最终顺利实现中山路、思
贤路、玉滘溪、环古城南环段、滨江栈
道先行段等改造提升区域开放。

如今，中山路南洋风情拱廊连片
重 现 ，“ 协 昌 号 ” 等 老 字 号 重 迎 宾
客，成为游客打卡的文化地标；环古
城风貌提升工程南环段与滨江栈道先
行段完工，沿溪步道上，老人散步、
孩童嬉戏，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好去
处。

中山将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房源征集期限截至10月31日

全面清除蚊虫孳生地，消除安全隐患

江门新会限期拆除农村危破空置房

全面整治违法建设

在建拒不停建者将被重罚
古城焕新 修旧如旧

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开街

揭 阳

本次房源征集范围为全市已建成未出售的存量商品房项目（图源：中山发布）


